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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
通過一家合營公司

收購於湘火炬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8.12%的股權

董事會欣然宣佈，二零零五年八月八日，本公司通過一家持有其45%股權的合營公司（一
家在中國成立的合營公司）接獲一份通知，表示合營公司以總代價人民幣1,023,380,000
元（約981,942,046港元）收購該等要約資產而呈交的該要約已經成功報價並獲接納。根據
出售條件，合營公司已於二零零五年八月十一日向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全數支付上述
代價。根據出售條件及要約規則，有關方面亦已於二零零五年八月十一日訂立正式股權
轉讓協議及債權轉讓協議。

該等要約資產包括湘火炬汽車的28.12%股權。湘火炬汽車是一家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
的公司，名列二零零四年中國機械工業500強第18位，以及中國企業500強第170位。湘
火炬汽車旗下附屬公司，包括陝西重汽、湘火炬火花塞及陝西法士特齒輪。陝西重汽是
中國五大重型貨車生產商之一。湘火炬火花塞是中國最具規模的火花塞生產商，旗下產
品行銷國內以至海外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陝西法士特齒輪是中國最大的重型貨車變速
器生產商。

該要約下合營公司應付代價，由合營公司出資撥付。合營公司的股本為人民幣
1,638,000,000元（約 1,571,675,302港元），其中本公司應佔合營公司股本為人民幣
737,100,000元（約707,253,886港元），佔合營公司總註冊資本的45%。

於本公佈發出日期，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賣方甲、賣方
乙、賣方丙及其他股東以及彼等各自的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方，亦非本公司的
關連人士。

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章，本公司投資於合營公司（「該項交易」）乃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
披露交易。

一份關於該項交易的通函將於本公佈刊發後21日內寄發予本公司的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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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本公司的要求，本公司股份自二零零五年八月九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暫停買賣，以待
刊發本公佈。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自二零零五年八月十二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恢復本
公司股份的買賣。

背景資料

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是中國國務院認可四家最具規模資產管理公司之一，屬於全資國
有財務機構，其職能主要包括收購及管理來自銀行及其他財務機構的不良貸款、收回債
項及資產的租賃、轉讓及重組。據董事所知，根據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與賣方甲（即中
國一個普遍稱為德隆系集團（「德隆集團」）的實體集團旗下一家成員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八
月二十六日訂立的一份資產管理協議（「德隆集團資產管理協議」），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
司已成為該等要約股份的管理人。根據所述資產管理協議，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有權
管理及出售該等要約股份。此外，根據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與湘火炬汽車於二零零五
年五月二十三日訂立的一份債項管理協議，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亦已成為該等要約債
權的管理人。

湘火炬汽車是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公司，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名列二零零四年
中國機械工業500強第18位，以及中國企業500強第170位。湘火炬汽車旗下附屬公司，包
括陝西重汽、湘火炬火花塞以及陝西法士特齒輪。陝西重汽是中國五大重型貨車生產商
之一。陝西法士特齒輪是中國最具規模的火花塞製造商，旗下產品行銷國內以至海外二
十多個國家和地區。湘火炬火花塞是中國最大的重型貨車變速器生產商。（上述實體的進
一步詳情，載於下文「有關湘火炬汽車的資料」一節）

合營公司是一家於中國成立的合營企業，其成立之唯一目的是為了呈交該要約及收購該
等要約資產。合營公司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638,000,000元（約1,571,675,302港元），其中
本公司及三名其他股東各自分別持有45%、30%、18%及7%。

於本公佈發出日期，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賣方甲、賣方乙
及賣方丙（即該等要約股份的持有人）、湘火炬汽車（即該等要約債權的持有人）以及其他
股東及彼等各自的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方，亦非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二零零五年八月八日，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就該等要約資產召開報價會。會上，合營
公司向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呈交該要約以收購該等要約資產，召開報價會後，中國華
融資產管理公司宣佈該合營公司報價已獲接納。

該要約及收購該等要約資產

二零零五年八月八日，合營公司接獲一份有關該要約的通知，表示合營公司以代價人民
幣1,023,380,000元（約981,942,046港元）收購該等要約資產而呈交的該要約已經成功報價並
獲接納。根據出售條件，合營公司已於二零零五年八月十一日向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
以現金全數支付上述代價。根據出售條件及要約規則，有關方面亦已於二零零五年八月
十一日訂立正式股權轉讓協議及債權轉讓協議，以收購該等要約資產。有關該要約及收
購該等要約資產的詳情現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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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日期： 該要約的接納日期為二零零五年八月八日

賣方： 1. 就該等要約股份而言

賣方甲、賣方乙及賣方丙，按照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的指示行
事。

2. 就該等要約債權而言

湘火炬汽車，按照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的指示行事。

買方： 合營公司

標的： 1. 該等要約股份

263,279,520股湘火炬汽車股份，其中205,200,000股湘火炬汽車股份
由賣方甲持有、 36,000,000股湘火炬汽車股份由賣方乙持有及
22,079,520股湘火炬汽車股份由賣方丙持有。該等要約股份為非上市
法人股份，佔湘火炬汽車已發行股份總數約28.12%。

2. 該等要約債權

德隆集團成員公司已到期應付湘火炬汽車為數合共人民幣
401,092,000元（約384,851,276港元）的債權。

代價： 該等要約資產所需代價為人民幣1,023,380,000元（約981,942,046港元）。

根據要約規則，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將利用代價一部分（就該等要約
債權而言）（即為數人民幣401,090,000元）（約384,849,357港元）作以下用
途：

(i) 其中約人民幣20,054,500元（約19,242,468港元）將會支付中國華融資
產管理公司作管理費；

(ii) 其中約人民幣112,800,000元（約108,232,585港元）將會支付中國華融
資產管理公司，以清償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墊支湘火炬汽車的過
渡性貸款有關的本金及利息；及

(iii)其他剩餘資金約人民幣268,235,500元（約257,374,304港元）將會支付
湘火炬汽車作為其營運資金。

付款： 該筆代價已於二零零五年八月十一日以現金全數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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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條款： 在該要約獲接納時，合營公司(i)需予並已於二零零五年八月十一日與
賣方甲、賣方乙及賣方丙及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訂立股權轉讓協議，
以及(ii)需予並已於二零零五年八月十一日與湘火炬汽車及中國華融資
產管理公司訂立債權轉讓協議。

1. 股權轉讓協議

二零零五年八月十一日，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賣方甲、賣方乙
及賣方丙與合營公司訂立股權轉讓協議；據此，賣方甲、賣方乙及
賣方丙已同意向合營公司出售彼等各自所持該等要約股份，總代價
為人民幣622,290,000元（約597,092,689港元）。買賣該等要約股份一
事須待中國證監會審批後，方為完成，而董事預期取得有關批文時
不會出現任何問題。代價已存入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一個獨立指
定賬戶內，以待取得上述中國證監會批准，一旦未能取得有關批
准，則代價將會退還合營公司。

2. 債權轉讓協議

二零零五年八月十一日，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湘火炬汽車與合
營公司訂立債權轉讓協議；據此，湘火炬汽車同意向合營公司出售
該等要約債權，總代價為人民幣 401,090,000元（約 384,849,357港
元）。

合營公司出資協議主要條款概要

合營公司出資協議及公司章程的主要條款如下：

訂約方： (i) 本公司，持有合營公司股本中人民幣737,100,000元（約707,253,886港
元），佔合營公司總註冊資本的45%

(ii) 三名其他股東分別持有合營公司股本中人民幣 491,400,000元（約
471,502,591港元），佔合營公司總註冊資本的30%、合營公司股本中
人民幣294,840,000元（約282,901,554港元），佔合營公司總註冊資本
的18%，以及合營公司股本中人民幣114,660,000元（約110,017,271港
元），佔合營公司總註冊資本的7%

註冊資本： 人民幣1,638,000,000元（約1,571,675,302港元）

合營公司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638,000,000元（約1,571,675,302港元），
已分別由本公司及其他股東以現金全數繳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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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合 營 公 司 註 冊 資 本 中 一 筆 合 共 人 民 幣 1,638,000,000元（約
1,571,675,302港元）（已由本公司及三名其他股東以現金全數支付，分
別為人民幣737,100,000元（約707,253,886港元）、人民幣491,400,000元
（約471,502,591港元）、人民幣294,840,000元（約282,901,554港元）及人
民幣114,660,000元（約110,017,271港元））的出資額外，本公司及其他
股東一概無需根據合營公司出資協議或公司章程或其他向合營公司
作進一步出資，亦無向合營公司作出任何資本承擔。

分攤利潤： 本公司及其他股東均須按彼等各自於合營公司的股權比例，共同分
攤及承擔合營公司任何盈虧。

董事會成員的組成：合營公司的董事會須由三名董事組成，且本公司有權指派一名董事，
而其他股東則可指派兩名董事。

本公司的出資額為人民幣737,100,000元（約707,253,886港元），已從本公司內部資源撥支。

有關湘火炬汽車的資料

湘火炬汽車集團是中國領先汽車集團之一，主要從事生產及銷售重型貨車及汽車零部件。
於二零零四年，湘火炬汽車名列中國機械工業500強第18位，以及中國企業500強第170位。
湘火炬汽車旗下附屬公司，包括陝西重型汽車有限公司（「陝西重汽」，湘火炬汽車擁有51%
的附屬公司）、株洲湘火炬火花塞有限責任公司（「湘火炬火花塞」，湘火炬汽車擁有97.5%
的附屬公司）及陝西法士特齒輪有限責任公司（「陝西法士特齒輪」，湘火炬汽車擁有51%
的附屬公司）。

陝西重汽是中國五大重型貨車生產商之一。湘火炬火花塞是中國最具規模的火花塞生產
商，其產品行銷國內及海外二十多個國家及地區。陝西法士特齒輪是中國最大的重型貨
車變速器生產商。（上述有關湘火炬汽車集團的資料，乃摘錄自湘火炬汽車已公佈的記
錄。）

由於合營公司乃一家新近成立的公司，故合營公司總資產賬面淨值剛好相等於其註冊資
本額，即人民幣1,638,000,000元（約1,571,675,302港元）。成立該合營公司旨在提呈該要約，
故並無任何經審核賬目，亦無錄得任何利潤。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該等要約股份應佔湘火炬汽車總資產賬面值，約為人民
幣2,523,379,724元（約2,421,204,878港元）。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該等要約股份
應佔湘火炬汽車的最近期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421,754,522元（約404,677,146港
元）。



6

湘火炬汽車集團根據中國會計原則（「中國會計原則」）所編製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營業額及淨利潤（除稅前及除稅後），分別約人民幣10,313,987,005
元（約 9,896,360,588港元）、約人民幣 733,239,403元（約 703,549.609港元）及約人民幣
222,733,168元（約213,714,419港元）。湘火炬汽車集團根據中國會計原則所編製截至二零零
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營業額及淨利潤（除稅前及除稅後），分別約人民幣
11,540,417,162元（約11,073,131,032港元）、約人民幣812,346,683元（約779,453,735港元）及約
人民幣181,685,747元（約174,329,061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該等要約股份應佔淨利潤（除稅前及除稅後），於二零零三年分
別為約人民幣206,186,920元（約197,838,150港元）及約人民幣62,632,567元（約60,096,495港
元），而於二零零四年則分別約人民幣 228,431,887元（約 219,182,390港元）及約人民幣
51,090,032元（約49,021,332港元）。

本公司已收購的該等要約股份及本公司於合營公司所持45%權益的應佔淨利潤（除稅項外，
扣除所有開支後但不包括非經常項目）為人民幣124,950,000元，此乃根據湘火炬汽車截至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綜合淨利潤（除稅項外，扣除所有開支後但不包
括非經常項目）乘以45%（即本公司於合營公司所持股權），再乘以28.12%（即以該等要約股
份所代表，於湘火炬汽車間接持有的股權）而計算得出。

有關本公司的資料

本公司主要從事高速重型柴油機的研發、生產及銷售業務。本公司的產品可廣泛應用於
各個不同市場，包括重型汽車、大型客車、工程機械、船舶及發電機組。本公司的柴油
機於二零零四年在中國載重15噸（及以上）重型貨車及載重5噸（及以上）的輪式裝載機所佔
市場份額，分別約為78%及75%。

有關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及德隆集團的資料

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是中國國務院認可四家最具規模資產管理公司之一，屬於全資國
有財務機構，其職能主要包括收購及管理來自銀行及其他財務機構的不良貸款、收回債
項及資產的租賃、轉讓及重組。據董事所知，根據德隆集團資產管理協議，中國華融資
產管理公司已成為該等要約股份的管理人。根據所述資產管理協議，中國華融資產管理
公司有權管理及出售該等要約股份。此外，根據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與湘火炬汽車於
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三日訂立的一份債項管理協議，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亦已成為該
等要約債權的管理人。

進行該項交易的理由及裨益

誠如上文所述，本公司與湘火炬汽車集團兩公司的業務之間可互相補足，加上湘火炬汽
車集團具盈利能力，董事認為本公司通過合營公司有策略地投資於湘火炬汽車的股份，
此舉措讓本公司得以在不久將來發掘潛在業務契機，並與湘火炬汽車集團發揮協同效益。
因此，本公司預期於湘火炬汽車集團的投資，將有利於本公司今後的發展。同時，董事
亦認為該項交易的條款公平合理，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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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七月八日至二零零五年八月八日止期間，湘火炬汽車股份在深圳證券交易所
的每股平均收市價，為湘火炬汽車股份每股人民幣3.27元，在該段期間的每股最高及最低
市價，分別為湘火炬汽車股份每股人民幣3.8元及湘火炬汽車股份每股人民幣2.95元。於
二零零五年八月五日（即報價會的結果公佈前，湘火炬汽車股份在深圳證券交易所買賣的
最後完整交易日），該等要約股份的每股收市價為人民幣3.53元（約3.39港元）（「最後交易
價」）。該等目標資產透過報價會提呈出售，將售予出價最高的要約人。該等要約股份應
佔代價（按每股為基準計算）為人民幣3.89元（約3.73港元），較最後交易價溢價約10.2%。
由於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是通過報價會，僅向出席二零零五年八月八日報價會上出價
最高的要約人提呈出售該等要約資產，故董事認為上述溢價實屬合理。

合營公司收購該等要約資產一事，已由合營公司以現金出資撥付。

上市規則的涵意

根據上市規則第14.07條，由於資產、收入、溢利、代價及股本測試的百分比率均多於5%
但少於25%，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章，該項交易乃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交易，故此須
遵守該章節所載適用於須予披露交易的申報及公佈規定。

於本公佈發出日期，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賣方甲、賣方乙
及賣方丙（即該等要約股份的持有人）、湘火炬汽車（即該等要約債權的持有人）及其他股
東及彼等各自的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方，亦非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一份關於該項交易的通函將於本公佈刊發後21日內寄發予本公司的股東。

其他資料

此外，本公司亦謹此知會股東，據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在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與
賣方甲（按本公佈「背景資料」一節所述）訂立德隆集團資產管理協議之前，賣方甲、賣方
乙及賣方丙已經與其他第三方（「第三方」）就該第三方收購該等要約股份而訂立協議（「其
他協議」）。據彼等所知、所悉及所信，董事已明白以下各項：

1. 按照中國法律，轉讓湘火炬汽車股份的其他協議須取得中國證監會的事先審批方可作
實；

2. 中國證監會尚未批准轉讓湘火炬汽車股份的其他協議；及

3. 根據其他協議內其中一項條款，有關其他協議須於取得中國證監會審批後，方始生
效。

因此，經取得適當中國法律意見後，董事認為該等其他協議尚未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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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一步認為，鑑於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已與德隆集團訂立德隆集團資產管理協議，
加上合營公司收購該等要約股份乃依據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管理及規定的報價程序進
行，而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已經正式宣佈由合營公司提出的報價已成功獲得接納，董
事相信合營公司將可取得中國證監會就其收購該等要約股份的有關批文。若合營公司向
中國證監會申請取得中國證監會批准轉讓該等要約股份一事有任何重大進展，本公司將
會立即知會各位股東。

恢復買賣

應本公司的要求，本公司股份自二零零五年八月九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暫停買賣，以待
刊發本公佈。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自二零零五年八月十二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恢復本
公司股份的買賣。

釋義

在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者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公司章程」 指 合營公司的公司章程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濰柴動力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註冊成立的股
份有限公司

「出售條件」 指 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透過報價會提呈出售該等要
約資產有關的出售條件（為要約規則的一部份）

「代價」 指 根據該要約收購該等要約資產所需款項人民幣
1,023,380,000元（約981,942,046港元）

「中國證監會」 指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德隆集團」 指 按本公佈「背景資料」一節所載的定義

「德隆集團資產管理協議」 指 按本公佈「背景資料」一節的定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合營公司出資協議」 指 本公司與其他股東就有關（其中包括）合營公司的股
本出資額而訂立的出資協議

「合營公司」 指 濰柴動力（濰坊）投資有限公司，一家於二零零五年
八月二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



9

「上市規則」或「規定」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債權轉讓協議」 指 在該要約獲接納的情況下，根據收購該等要約債權
有關的出售條件而於二零零五年八月十一日訂立的
債權轉讓協議

「該要約」 指 合營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八月八日呈交的一項要約，
以收購當時由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透過報價會提
呈出售該等要約資產

「該等要約資產」 指 該 等 要 約 股 份（佔 湘 火 炬 汽 車 已 發 行 股 本 的
28.12%），以及德隆集團成員公司已到期應付湘火炬
汽車的該等要約債權合共約人民幣401,092,000元（約
384,851,300港元）

「該等要約債權」 指 德隆集團旗下成員公司已到期應付湘火炬汽車一筆
合共約人民幣401,092,000元（約384,851,300港元）的債
權

「要約規則」 指 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就其透過報價會提呈出售該
等要約資產而發出的要約規則

「該等要約股份」 指 263,279,520股湘火炬汽車股份，其中賣方甲持有
205,200,000股 湘 火 炬 汽 車 股 份 、 賣 方 乙 持 有
36,000,000股湘火炬汽車股份及賣方丙持有22,079,520
股湘火炬汽車股份。該等股份為非上市法人股份

「其他股東」 指 合營公司全體股權持有人（本公司除外）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除另有指明者外，就本公佈而
言，不包括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國澳門特別行
政區及台灣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陝西重汽」 指 陝西重型汽車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成立的公司

「陝西法士特齒輪」 指 陝西法士特齒輪有限責任公司，一家在中國成立的
公司

「股權轉讓協議」 指 在該要約獲接納的情況下，根據收購湘火炬汽車股
份有關的出售條件而於二零零五年八月十一日訂立
的股權轉讓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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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 指 一家中國國務院認可資產管理公司，屬於全資國有
財務機構，其職能主要包括收購及管理來自銀行及
其他財務機構的不良貸款、收回債項及資產的租
賃、轉讓及重組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湘火炬汽車」 指 湘火炬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成立的
公司，其股份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

「湘火炬汽車集團」 指 湘火炬汽車及其附屬公司

「湘火炬汽車股份」 指 湘火炬汽車股本中的股份，該等股份於深圳證券交
易所上市

「湘火炬火花塞」 指 株洲湘火炬火花塞有限責任公司，一家在中國成立
的公司

「該項交易」 指 按本公佈概要一節所載的定義

「賣方甲」 指 新彊德隆（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一家在中國成立的
有限公司

「賣方乙」 指 廣州創寶投資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公
司

「賣方丙」 指 陝西眾科源新科技術發展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成
立的有限公司

承董事會命
濰柴動力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譚旭光

香港，二零零五年八月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譚旭光、徐新玉、孫少軍及張泉；本公司非執行董事：楊世杭、姚宇、李新炎、

童金根、張伏生、Julius G. Kiss、馮剛及陳學儉；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張小虞、顧福身及房忠昌。

本公佈所載人民幣兌港元的㶅率為1.00港元兌人民幣1.0422元，僅供參考之用。這並不表示或保證於本公佈所載以

人民幣列值的款項，已經、曾經可以、應可、可能或將會按該㶅率或任何其他㶅率兌換為港元。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